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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1

第二条

第三条

第四条

第五条

第六条

第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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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放

第八条

第九条

1 12 5,000

20%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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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

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

第十一条

第十二条

第十三条

第十四条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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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

第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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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

6

6

第十九条

第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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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

12

第二十二条 2025 6 15

12

30% 12

第二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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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

第二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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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

第三十条

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

第三十一条

第三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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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

第三十四条

第三十五条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六条

第三十七条

第三十八条


	No549_D1
	No550_D2
	No551_D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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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一）通过质押、委托贷款或者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；
	（三）违反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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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，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、管理和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

